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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海法字〔2013〕37号
 
局属有关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 
　　为了充分发挥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，为海洋工作提供有效的法律咨询服务，我们组织编制了《国家海洋局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 
国家海洋局
 
2013年1月21日
 
国家海洋局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
　　
　　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,为海洋工作提供有效的法律咨询服务,特制定本规则。
 
　　第二条 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职责是：
 
　　(一) 对国家海洋局的重大决策、行政行为、合同行为进行法律论证；
 
    (二) 为国家海洋局拟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提供法律意见；
 
    (三) 参与国家海洋局的重大经济合同的谈判和签订，审查并准备所需要的有关法律依据和法律文书；
 
    (四) 对疑难行政处罚、许可、征收、强制、复议案件涉及的理论和技术性问题，进行研究论证，提出咨询意见；
 
    (五) 承办国家海洋局交办的其它法律事务工作。
 
　　第三条 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由来自海洋各业务领域、法律界、中央有关部门、军方以及有关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、学者组成。
 
　　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日常联系工作由局政策法规和规划司承办。
 
　　第四条 法律专家咨询委员的权利义务：
 
　　(一) 经允许、授权，有调查、查阅相关资料的权利；
 
　　(二) 有独立、自由地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权利；
 
　　(三) 除义务咨询外，对独立承办事项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；
 
　　(四) 有如实分析受托事务的义务；
 
　　(五) 有提出负责任的意见的义务；
 
　　(六) 有保守国家机密的义务。
 
　　第五条 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专家组形式履行咨询、审查职责。专家组一般由3-5名委员会委员组成。特殊情况下，可以邀请委员会以外的其他专家以特邀专家身份进入专家组。
 
　　第六条 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有关法律问题的讨论应当以书面形式记录，对有关法律咨询、法律事务的处理建议应当形成书面材料报告。
 
　　第七条 对于需提交国家海洋局局长办公会审议的事项，委员会咨询、审查意见将作为审议事项的附属材料一并提交。不采纳专家意见的，应当作出说明。
 
　　第八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